


浙江大学经济学科研究生学位申请

实施细则 (试行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二章 创新性成果标

第一条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

坚定不移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坚守求是初心，勇担使命，扎根铸魂，加快构建更加卓越的

研究生教育体系，保证硕士、 博士学位授予质量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《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办法

(试行)》 (浙大发研〔2024〕 53号 )、《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

部研究生学位申请实施细则 (试行)》 (社科学部发〔2025〕

1 号)和国家相关文件等， 结合经济学科实际， 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凡在本学科攻读学位的研究生，完成培养计划要

求的各个培养环节、 成绩合格，且在学期间所获得的创新性

成果达到本学科学位评定委员会制定的要求，均应按本细则

申请学位。

准

第三条创新性成果具体形式可以包括： 学位论文、 实践

成果、 学术期刊论文、 学术会议论文、 专著、 专利、 作品、

研究报告、 科研获奖、 重大装备、 仪器设备、 标准等 。

第四条学位论文可用于申请硕士学术学位、硕士专业学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